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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112學年度辦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換證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本計畫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目的： 

辦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換證，以增加本縣各類科之師資，協助各校解

決師資來源困難，落實各類科課程師資專業科任化，以提昇教學品質。 

三、換證資格： 

(一)中華民國國民設籍苗栗縣滿6個月以上（112年5月6日前滿6個月以上）

或109學年度至111學年度曾受聘本縣各國民中小學原認證項目授課節

數共達50節以上，並提供服務學校開具服務優良證明（在校授課科目

需與換證項目相符）。 

(二)持有109學年度核發之苗栗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。 

(三)無教師法第14條、15條及16條各款、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

任辦法第6條、第7條、第8條及第9條各款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

各款規定之情事者。 

四、換證項目（僅限原證書認證項目）： 

(一)英語。 

(二)本土語文： 

1.閩南語文。 

2.客語文。 

(三)藝術與人文（藝術）。 

(四)綜合活動。 

(五)學校發展特色。 

五、換證檢附資料： 

(一)國民身份證。 

(二)戶口名簿。 

(三)申請表（附件一）。 

(四)苗栗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70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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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服務年資證明書（附件二）。 

(六)服務學校開立服務優良證明書（附件三）。 

(七)切結書（附件四）。 

(八)一吋照片二張。 

六、換證程序： 

(一)申請換證者在公告期限內，於「苗栗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源網」上

登錄基本資料。 

(二)於換證審查日親自（或委託，欲委託審查者請填具附件六委託書）攜

帶相關資料至造橋國小參加審查作業。 

(三)本府郵寄苗栗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書。 

七、上網登錄時程：112年4月06日（星期四）〜112年4月20日（星期四）止，

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8W8QjX 填報相關資料，以利後續換證作業。 

八、換證審查時間及地點： 

(一)換證審查時間：112年5月6日（星期六）8時30分至12時止。 

(二)換證審查地點：造橋國民小學（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14鄰3號）。 

九、換證費用：每項換證需繳費新台幣350元整(含回郵信封)，以此類推。 

十、為建立本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資料庫，請申請人填寫個人資料使用同意

書（如附件五），並與報名資料一同繳交。 

十一、申請上開本土語文換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必須參與本縣辦理18小時回流

研習: 

(一)國小-參與造橋國小辦理之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18小時回流研習。 

(二)國中-參與國教輔導團客語輔導小組、閩語輔導小組辦理之本土語文教

學支援人員18小時回流研習。 

十二、本實施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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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112學年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換證申請表    編號： 

換證
項目 
請勾
選、
填寫 

□英語 
□本土語文（○閩南語文  ○客語文） 
□藝術與人文（藝術）（○視覺藝術:           ○音樂:               ○表演:            ） 
□綜合活動（○輔導活動 ○童軍 ○康輔活動 ○家政 ） 
□學校發展特色（○球類:                 ○武術: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○民俗體育:            ○民俗藝術:           ○其他:             ） 

姓  名  性別  出生 年   月   日 

一吋相片2張1

張為證書用 

請浮貼於此 

身份證字號 

（護照號碼） 
 地址  

電  話 日：              夜：             行動： 

最高學歷 
畢業學校 系  所 修業起迄年月 日（夜）間部 證書字號 

     

 項    目 委 員 審 查 

繳驗證件 

（依照說明分

別繳交正本或

影本） 

國民身份證（攜帶正本，驗畢歸還；繳交影本） 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戶口名簿（攜帶正本，驗畢歸還；繳交影本） 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1吋照片二張 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苗栗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（攜帶正本，驗畢歸還；繳

交影本） 
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本土語言（文）（閩南語文、客語文）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

證書 
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服務年資證明書（※109學年度至111學年度受聘本縣各國民

中小學原認證項目授課節數共達50節以上） 
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服務學校開立服務優良證明書 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切結書 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換證審查結果 □通過     □不通過 

      審   查   委   員   核   章 

 

繳費 
繳交換證工本費新台幣350元整

(含回郵信封) 
□收到  □未收到 經手人： 

（附件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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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年資證明書 

苗栗縣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服務年資證明 填表日期 年  月  日 

教師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簽名蓋章  

服 

務 

年 

資 

計 

算 

服務學校名稱 擔任課程名稱 服務時程 總節數 備註 

 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~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請分別檢附

服務學校之

服務證明 

  

   年   月   日 

~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~ 

年   月  日 

 

 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~ 

年   月  日 

 

 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~ 

年   月  日 

 

 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~ 

年   月  日 

 

合計服務節數  

※ 請原服務學校開立服務證明後，依序填上，並檢附正本以資證明。 

※ 本年資採計109年5月7日起至112年5月6日止。 

※ 本人保證上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取消本

人之認證資格，概無異議。 

※ 本表僅做申請「苗栗縣112學年度辦理國中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申請換證」

個人服務年資統計之用。 

（附件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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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優 良 證 明 書 

姓名  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性別  

現主聘 

服務學校 

 職稱  
授課 

領域 
 

服務時間 

自   年 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 日止， 

共    節課。 

（計算期間須為109年5月7日起至112年5月6日止） 

 

○○○教師在本校服務期間認真負責、服務優良，特開此證明。 

 

苗栗縣○○國民小學 

加蓋關防 

校長○○○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  

（附件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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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    結     書 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人姓名）報名參加苗栗縣112學年度

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換證，已詳閱換證實施計畫內容，茲切結下列事項： 

所附證件正本與影印相符，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

換證通過及應聘資格。 

 

此  致 

 

苗栗縣112學年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換證小組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住      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  

（附件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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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
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人姓名）報名參加苗栗縣112學年度教學支

援工作人員換證作業，同意於通過換證作業後，將個人之姓名、換證科目及聯

絡電話，由苗栗縣政府函文至本縣所屬各國中小，並公告於苗栗縣政府教學支

援工作人員網站平台上，另提供中央建置本土語文師資資料庫，作為本縣所屬

學校招聘時使用。 

 

 

此  致 

 

苗栗縣112學年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換證小組 

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住      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  

（附件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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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  託     書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（委託人姓名）報名參加苗栗縣112學年度教

學支援工作人員換證作業，因無法親自到場，茲委託 

                君（受託人姓名）代為參加審核作業。 

 

此  致 

 

苗栗縣112學年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換證小組 

 

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住      址： 

 

 

 

受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住      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（附件六) 


